
张明楷的观点（司考合格必看）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BC_A0_E

6_98_8E_E6_A5_B7_E7_c36_53801.htm 张明楷的观点1.放火罪

。既遂标准是独立燃烧说，即，当放火行为导致对象物在离

开媒介物的情况下能够独立燃烧时，就是烧毁，即既遂。2.

爆炸罪。行为人采取爆炸方法引起火灾，因为火灾而危害公

共安全的，应认定为放火罪，而不是爆炸罪；采用爆炸方法

决堤制造水患，危害公共安全的，时决水罪，而不是爆炸罪

。3.破坏交通工具罪。处于贪利动机窃取交通工具的关键部

件，足以发生使其倾覆或毁坏危险的，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

。4.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应限于过失致人死

亡，除了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情形外，还应包括连续造成两次

交通事故的情形，即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在逃逸过

程中又因为过失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死亡。5.各种金融

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关系问题。有一点需要提请考生

特别注意，由于司法解释对各种金融诈骗罪起刑点的数额较

诈骗罪的数额高，如贷款诈骗罪起刑点数额是1万元以上（即

数额较大的起点），而诈骗罪起刑点数额是2000元以上（即

数额较大的起点），因此，当行为人进行贷款诈骗，在2000

元以上而不满1万元的，应当成立诈骗罪，而不是无罪。其中

的道理，我刚在前面已经讲过，特殊诈骗罪的成立以构成普

通诈骗罪为前提，当行为人的诈骗行为的数额没有达到各具

体诈骗罪的要求，而达到了普通诈骗罪的要求，即2000元以

上时，应认定为普通诈骗罪。6. 在被害人承诺伤害的情况下

，对造成重伤的应该认定故意伤害罪，因为造成重伤的行为



通常是对生命造成了危险的行为，而经被害人承诺的故意杀

人毫无例外地成立故意杀人罪；对基于被害人承诺造成轻伤

的，不宜认定为故意伤害罪。7. 在非法拘禁罪中，犯罪对象

对自己的行为自由有一定的认识，知道自己人身自由被强制

性地剥夺和限制。因此，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手段和形式并不

重要，只要实质性地限制了被害人的行为自由，就成立非法

拘禁罪。8. 行为人绑架他人之后，直接向被绑架人索取财物

，不成立本罪，而应该成立抢劫罪；行为人在以实力支配、

控制他人之后，才产生勒索财物的意图而向第三人勒索财物

的，按照绑架罪来予以认定。同样，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之后，对其以暴力、胁迫手段予以控制，然后向其家人或者

有关人员勒索财物或提出其它不法要求的，也认定为绑架罪

。9. 出卖亲生子女，换取该子女的身价的，应按照拐卖妇女

儿童罪来认定；拐卖儿童的，即使征得了儿童的同意，也成

立拐卖儿童罪；而拐卖妇女时，如果征得了妇女的同意或者

妇女主动要求出卖自己的，原则上不成立犯罪。10. 行为人不

以出卖为目的收买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对其实施了强*、

非法拘禁等行为，后来又将其出卖的，认定为拐卖妇女儿童

罪即可。如果对被害人实施伤害的，则应该按照故意伤害罪

和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数罪并罚。11. 行为人为了收买妇女儿

童，而教唆、帮助他人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然后又收买了该

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应该按照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

卖的妇女儿童罪进行数罪并罚。12. 刑法第241条第6款规定，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是指“可以不追究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罪”的刑事责任。对于其它行为，如强*、非法拘禁等

，还要予以追究。13. 实施破坏选举的行为，其手段又触犯其



他罪名的，通常应该从一重罪重处罚。14. 以故意伤害、故意

杀人的方法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

害罪来处理；一贯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其中有某次造成被

害人死亡或者重伤的，应该按照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和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进行数罪并罚。15. 拐骗儿童后产生出卖

或者勒索财物的目的，进而出卖儿童或者以暴力、胁迫手段

对儿童进行势力支配以勒索财物的，应分别认定为拐卖儿童

罪或绑架罪，与拐卖儿童罪进行数罪并罚。16. 债权人利用胁

迫手段迫使债务人还债，而债务人以对财物的占有和债权人

对抗，这种对抗具有合法的理由，则债权人可能成立敲诈勒

索罪；如果对抗没有合法的理由，就不成立敲诈勒索罪。17. 

使用暴力手段当场非法占有、控制他人房屋的，使用暴力迫

使他人当场写出免除债务的承诺书的，宜认定为抢劫罪。18. 

占有型的财产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排除权利人的占有

和所有，使财物成为自己所有的财物之意思，同时一般还有

遵从该财物的机能和特性加以利用、处分的意思。这些区别

于毁坏型的犯罪。如以毁坏的意图将他人的财物盗窃出来加

以毁坏的，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19. 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暴

力，要求其交出财物，但被害人身无分文，行为人强令被害

人立即从家里拿来财物，或者一道前往其家中而取得财物的

，成立抢劫罪；行为人实施暴力后发现被害人身无分文，然

后强令被害人日后交付财物，原则上认定抢劫罪和敲诈勒索

罪，进行数罪并罚。20. 行为人出于其他犯罪目的对被害人实

施暴力，致使被害人死亡或者昏迷，然后产生非法占有的犯

罪故意，进而取走财物的，不是抢劫罪。强*之后产生非法占

有的故意，趁被害人昏迷而非法占有其财物的，应该认定为



强*罪和盗窃罪，数罪并罚。行为人出于其他犯罪故意实施暴

力行为，在此过程中产生非法占有故意，并抢走或者夺走被

害人财物的，则成立抢劫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